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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文者：如行文單位
 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3月31日
發文字號：臺教技(二)字第1150032575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115年3月26日全民運動署函文、「115年推動社區運動俱樂部實施計畫」、社區

俱樂部計畫線上申請平台帳號申請表 附件一 附件二 附件三 

主旨：函轉運動部全民運動署「115年推動社區運動俱樂部實施
計畫」，請依說明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一、依運動部全民運動署(下稱全運署)115年3月26日運全署社

字第1150300125號函辦理。
二、依全運署來函說明，旨揭計畫旨在協助學校與民間團體形

成穩定合作關係，將一次性活動轉化為常態性運動參與，
建立可長期運作的社區運動制度，以擴大運動人口並奠定
產業基礎。又該計畫政策補助對象涉及公(私)立各級學
校，爰請檢視計畫內容，如有相關補助需求者，請依全運
署前開函文依限辦理相關申請事宜。

三、檢送全運署函文、「115年推動社區運動俱樂部實施計
畫」及社區俱樂部計畫線上申請平台帳號申請表如附件。

 
正本：各公私立大專校院
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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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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